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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237與建議 

結論：看見制度亂象背後的黑洞 

在論文作業接近尾聲之際，台灣電視台 24小時播放的即時新聞，傳來一件

令人怵目驚心的重大工安意外，及事故現場的緊急搶救畫面。 

西濱又發生令人怵目驚心的重大工安意外，造成工人六死一傷的慘劇，據報

載238該段工地已是三年來第四起重大工安意外，且該段工程於去年也有一名工人

進行橋樑懸臂的翼板模固定作業時，因吊車纜繩鬆脫，從二十多公尺高的高架橋

樑懸臂上摔落地面不治。勞檢單位也早已將該段工程列為，「加強高職災及高危

險廠場檢查及指導執行方案」（EEP）中重點管控之營造工程。且開工至今前前

後後已做過三十幾次檢查，勒令停工十來次，檢查頻率這麼頻繁，且每次按照規

定，停工後必須提出完善之復工計畫，待勞委會認為安全無虞後，才準復工。 

每次的重大工安意外後，我們常可聽到勞檢所會做出以下之表示：「未改善

之前將一直停工下去，且將要求工程單位提出調查報告，在事情未明朗，現場安

全未達檢測標準前，將一直停工」。我們可以發現，在每一次重大職業災害案件

之後，政府的勞檢做了、罰款也罰了，而復工計畫也每次都會通過，但為何仍然

無法防止日前西濱工安意外之發生呢？因為過往所有的職業災害事件與研究分

析，都是針對一個無法確實提供安全保護的作業場所，發生的職業災害事件作分

析，永遠只會得到「勞工不安全行為」與「不安全環境」兩大因素而已，且僅止

於此。關於台灣營造業職業災害頻傳的原因？筆者之研究有以下之及結論與看

法。 

台灣的職業災害，絕不是偶然的，無論是從台灣或全球範圍來看都是如此，

職業災害的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是有其結構性與制度性的成因，營造業職業災

害更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結果。在本研究中筆者以為最需要去關心與重視的應該

是：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勞動體制與環境，讓這些工人發生慘劇？因為我們絕對都

知道，這些職災意外是人為疏失造成的；也知道是由於管理缺失造成的。只是過

往文獻針對職業災害的分析與檢討，都僅止於災害控制理論的第三張骨牌（指不

安全行為與不安全狀況）而已，對於推倒第三張骨牌的「兇手」，卻從未深入探

究。因此，欲理解為何如此的營造工安事件一再地發生，筆者以為須先從了解台

灣營造業市場經濟的本質後，才能理解為何在台灣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營造業職

                                                
237 本文結論部分曾以，營建工人悲歌何時了 淺談台灣營造業職業災害背後的結構問題，刊載於
苦勞網，苦勞論壇，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ckback.asp?tbID=106165。該文部份亦曾刊
載於中國時報時事論壇，鷹架上的悲歌，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5062600244,0
0.html，2005.06.26。 
238 有關之報導可參見，2005/6/26-2005/7/1之各大報紙或網路新聞。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ckback.asp?tbID=106165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506260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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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的問題會如此普遍且難以根除。 

火車頭已成「死亡列車」 

營造業是每一國家之重要民生工業，且具有高度產業關聯性的產業，為各項

經濟建設之基礎工業，對於國家整體發與民生福祉增進，均有深遠影響。台灣經

濟奇蹟的基礎亦是由這群底層營造工人打下的。但如今我們卻看到勤奮而無辜的

勞動者，因職災意外而受傷甚至死亡。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營造業歷年來之職業災害不論在死亡千人率方面亦或是

在重大職業災害事故方面皆居冠，近年來我國每年勞工重大職業災害，平均發生

件數約 558件，罹災勞工人數每年約 450人，其中三分之二之件數係發生於營造

業，四分之一發生於製造業。然而營造業勞工人數約僅及製造業之四分之一。一

次的「意外」或許真的是「意外」，但是頻仍的「意外」卻不免使我們反省：到

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營造業職災案例重複在上演，又是什麼原因使得營造勞工，天

天處於無人看管的「平交道」上。營造業原應是帶動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火車

頭」，現在卻儼然成了「死亡列車」。 

營造市場已「扭曲變形」 

營造業這個產業長期以來，在政府產業發展政策中，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

攸關產業是否能健全發展的「營造業法」遲至 92年才通過（雖然該法仍存有許
多爭議），由於國家對於營造管理制度長年「放任」，使得營造市場結構扭曲變形，

台灣營造業在營造業法通過前，營造業的經營管理問題層出不窮，如相關法令不

清，法令依據薄弱、各級營造業數量不均、工地主任角色模糊、借牌、賣牌、削

價競標、圍標、綁標等問題層出不窮，在在都影響營造業本身制度的健全發展。 

安全衛生經費在層層轉包下被層層剝削 

循著上述結構問題的脈絡，筆者發現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營造業的「轉

包」，已不只是源於其產業特性（天生的），其實是營造業在扭曲的市場結構下，

資本家不得不的一種生產方式（後天的）。上游的大企業透過「轉包」方式，不

僅將法定的僱傭責任與對勞動過程的管理控制成本，轉嫁給下游承包商負責，下

游承包商再將工程發包給更小型的包商承作。而這種以產業生產特性為「合理化

理由」的生產方式，背後其實隱藏著許多「真相」。除了將法定責任與義務藉由

「轉包」，一層層的「下包化」、「外部化」，讓那些位於「轉包」底層的包商/小

包頭自行承擔所有災害風險與責任外，對於置身其中的營造工人，在工作安全衛

生上更有著「致命」的危害。 

「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制度，早已成為營造產業資方經營管理策略的手段

之一。在「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市場體制下，最底層的營造勞工，底層的邊陲

勞動者，其在工作中所面臨之處境及工作安全衛生上的危害深受此制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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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在競爭與生存壓力下，只得「削價競爭」、「先標先贏」，且往往在低價搶標

下，使得利潤空間被壓縮，標得工程後為了分散風險、轉嫁成本與責任，而不得

不採「層層轉包」的生產方式。因此「層層轉包」的營造模式，可能引發的狀況

如下： 

一是，忽視營造工程的品質：由於「層層轉包層層剝削」，到真正下包負責

施工者的手裡時，利潤已經不多了，廠商在低利潤空間下，往往藉由趕工、加班、

偷工減料及筆者以為的「偷人工減安全」，指的是原本應該四個工人一個月工作

天來完成的工作，卻在成本利潤考量下，由兩個人半個月的工作天來完成；另外

減料部分指的是，原本應該花的安全衛生經費與應裝設的安全設施，或應該運用

較安全的新工法與作業程序的施工方式，卻在成本與利潤考量下，由此種「偷人

工減安全」的方式來完成，此舉無異於是對勞工安全衛生最大的損害，亦是營造

業職業災害層出不窮的主因之一。等方式，以求在最短時間、最高勞動強度、最

快效率及最節省成本的施工方式下，以維護其基本獲利，而這也往往造成工程品

質低劣且危害公共安全甚巨。 

二是，工作面多管理不易：工程由於層層轉包，使整個工程被肢解的支離破

碎，出現了多項分包的現象，造成多個施工單位同時施工或各自為政之現象，在

已是高危險性的營造工程中，要做好安全衛生之管理談何容易。 

三是，忽視安全生產，傷亡事故多：據統計，近年來營造業發生的職災事故

有 60％以上是因為轉包工程造成的。層層轉包的結果，最後直接參加施工的大
都是來自勞動市場中的臨時工，加上由於缺乏有效的安全衛生訓練，使得施工人

員素質較差，缺乏安全施工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施工中不安全作業現象嚴重，

加以一些包工頭因為工期壓力，在施工中一味追求工程進度，置工人安全於不

顧，很容易引發職災傷亡事故。 

四是，營造工程「層層轉包層層剝削」，養肥了一些貪商。即使災害頻傳，

但不肖的貪商仍為一己之私，枉顧工程品質與施工安全。掌控工程市場上游的營

造公司，他們利用手中龐大的資金、權力，標得工程，再經由層層轉包、層層剝

削的方式從中獲利，極端一點的可能從頭致尾連施工都不需要，經由這樣的遊戲

方式便可從中不勞而獲。 

這就是為什麼營造業職業災害年年居冠，而且層出不窮，這也就說明了職業

災害並非個人、偶然、單一的事件，而是在這樣的法令缺失與資本主義經營模式

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輸的永遠是工人 

由於「國家法令放任」、「扭曲的營造市場結構」、「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營

造模式，對營造勞動體制內的安全衛生架構起了「致命」的影響，因此使得營造

業勞工安全衛生體系因而分崩離析，支離破碎，無法對此產業中的勞工起任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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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作用。而營造市場結構性的問題是使得安全衛生經費，在低價搶標與「層層轉

包層層剝削」過程中被犧牲殆盡，使得各級承攬事業單位，無法確實負起勞工安

全衛生法令所訂之雇主責任，即使營造事業單位，依法設立了承攬安全衛生管理

單位，且亦將各項工程危害因素告知各級承攬人，但在無安全衛生經費可運用

下，這些安全衛生管理機制只是「形式上」的，而在現實營造業界裡，口頭上的

或書面上的危害告知確實是做的最好，但這卻也是最不花錢的。 

不管怎麼樣的災變，大家總是把責任推給營造業者一肩承擔，或是政府單位

只會在憾事發生後，做出「慣例」的意思表示：宣示重視職災的決心，而對政策、

法令的缺失則總是略而不談。但對於一個最低標準的，具有安全保護的作業場

所，卻始終無法確實提供，類似的災變，只會一再發生，難有改善，而到頭來受

害的，仍然是這群為了生活，以血、汗拼命工作的台灣勞工朋友們。 

要求一個合乎安全的工作場所，這只是一個最基本且合理的要求。遺憾的

是，從營造業高職業災害的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台灣營造業的勞工安全衛生架

構與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的問題，不完全是法令不夠周全，而是從未確實執行與落

實。 

在缺乏安全的工作場所工作，受害最深的還是最底層的勞工們，必須冒著生

命危險拼命的工作，有時還會因上下游包商工程款的問題，而使得工資無著落。

若真是不幸發生意外，要向雇主爭取職災補償與賠償權益時，也常因最下包之包

商/包工頭，通常亦較無資本實力的情形下，被迫低價濺賣自己。而這些營建工
人的悲歌尚在上演，且仍會持續不斷。 

建議：許勞工一個「安全的防護網」 

要達成一個沒有職業災害威脅的作業環境，筆者以為首先，取決於勞僱雙方

對「作業安全的承諾」（Commitment），畢竟勞僱雙方對於職業災害的預防皆有
責任。而這種承諾必須建立在「所有的職災都是可以事先防止的」認知和理念上。

再者，只有在「所有雇主」都把「沒有職災」設定成目標，且負起安全衛生的責

任，願意真正提撥經費，做為購買相關安全衛生防護設備及從事教育訓練，真正

孕育出「安全第一」、「工安第一」的營造產業文化，才能使得參與營造工程作業

的「所有人」，皆養成一種重視工作安全的作業習慣。其次，唯有視「勞工是無

價的資產」，才能在追求利潤與永續發展之餘，善盡雇主保護除了企業內以外，

每一位勞工的工作安全與健康的責任。再其次，姑且先不爭執，營造業的專業「分

包」或「轉包」，這個同意反覆的詞是否有其必要，但在工程「分包」、「轉包」

的過程中，「安全衛生」的責任是不能「切割」亦不能「轉嫁」的。「安全」應該

是「一體的」、「一以貫之的」，勞動者的工作安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也不應

該被資本運作邏輯任意切割、轉嫁與犧牲。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建構一張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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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防護網」，讓所有的意外頂多就只是「驚呼一場」，永遠沒有職業傷害的

發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建構一張堅固又安全的「防護網」，營造工人的「悲

歌」也才有停歇的一天。 

而欲做到上述的各種考量，筆者對於現行法令制度上的缺失有以下幾點建

議： 

一、在公共工程招標制度上，不以「價錢」為唯一考量，另針對工安記錄不

良的營造包商，五年內不得再承攬國營事業及公共工程。雖然此舉看似違法政府

採購法之立法原意239（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實質不然，增加此規定反而

更公平。因為在營造業市場結構亂象未除之前，單方面的想循「市場的自由競爭

機制」來使廠商公平競爭，但是在缺乏相關套措施下，良莠不齊的營造廠商皆能

投標，如此能算是「公平」的競爭嗎？240 
 
二、在工程「轉包」問題上，不論在「先天」及「後天」因素下，營造業的

工程轉包生產模式似不可免。雖然採購法中已針對「轉包」（65條）與「分包」

（67條）做了區別，但其在實務執行時還是遭遇了許多困難。此二條文雖已明

確劃分轉包與分包的定義及界限，但何謂自行履約其中主要部分﹖何謂契約之部

分﹖由於各類工程性質均有差異，主要部分亦不同，但有些工程涵蓋兩種以上不

同類型的工程，如大型山坡地社區開發，涵蓋了建築、土木、水利、電氣等工程，

若細分其主要部分的種類，就不是單一類型工程可以涵蓋的，此大型山坡地社區

開發工程一般是由營造業承攬，而每一家營造業各有其專業的部分，對於較為複

雜的工程，主要部分的認定，應該以工程性質的不同來認定，但在實際執行時可

能會變成以廠商專業的不同來認定，例如同樣是山坡地大社區開發工程，得標的

營造廠商專業的部分是土木方面，因此該廠商必定把其非專業部份，如建築、電

氣、水利等工程分包出去，美其名是「分包」，但事實上上亦是「轉包」，這是主

辦工程招標機關所不願見到的，但事實卻可能發生，因此對於「轉包」與「分包」

的規定，宜依工程性質的不同於招標文件圖說、規範內明確劃分「轉包」與「分

包」的項目，並且把第 67條「報備制」241改為「報核制」，而對於涵蓋數個主要

                                                
239 本人曾於西濱工安意外後，參與立委在立法院為西濱工安意外所召開之記者會（2005/7/2），
當中一位與會的勞委會官員，曾在會中針對家屬與立委質疑，為何一再發生工安意外的公司還是

可以繼續承攬政府工程？，作了以下表示，因為根據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原則，無法以工安問題限

制廠商投標自由。但是該員亦表示，針對此舉勞委會內部亦在研擬修法建議。 
240在同等級內廠商能力相若，品質水準也差不多，在這樣一個競爭機制下，採最低價決標，讓廠

商去競爭，其結果會是良性的，有利於買主和產業發展。反之，若廠商不是居於同一競爭水平，

把不同層次的廠商放在一起競爭，那麼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當然一定會發生，注重品質、環保、

工安、和研發的廠商，和不注重這些要素的廠商提供的產品原本就不相同，成本也不相同，齊頭

式平等競爭的結果，好的廠商不是被逼的「向下看齊」，就是被反淘汰掉了。 
241 採購法第 67條第 2項：「分包契約報備於採購機關，並經得標廠商就分包部分設定權利質權
予分包廠商者，民法第五百十三條之抵押權及第八百十六條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得標廠商

對於機關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前項情形，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與得標廠商連帶負瑕疵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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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較複雜的工程，宜以共同承攬的方式辦理招標，如此可避免非專業廠商把工

程主要部分轉包，及免於對「契約之部分」界面認定又橫生爭議。242 
 
三、在安全衛生的「雇主」責任上，首先，政府機關依法將工程發包出去後，

不是就沒責任了，因為根據採購法第 70條：「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
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

驗標準。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財物

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者，準用前二項之規

定。」此點可看出，依法行政機關應負起確實「監督」施工安全與「執行」檢查

之責。再者，當營造公司依法行「轉包」或「分包」之時，根據採購法 65、67
條的規定，能「轉包」與「分包」的項目應是針對「工程」項目及「勞務」部分。

而非連「安全衛生」項目與責任也可任意「轉包」與「分包」。因此筆者建議，

公共工程的「安全衛生」責任，必須由得標的公司「從頭至尾」負責。最後，在

工程「轉包」與「分包」後，現行營造「工程契約」又存有許多不公平、不合理

之現象，營造公司更是藉由訂定「承攬」契約的方式，來規避勞工安全衛生法中

所定之雇主責任。「安全」原本應是「所有人」（包含各級承攬人與勞工）之責任，

但在現行制度下，卻由最後承攬人，亦是被剝削的最嚴重的雇主，負所有法定的

雇主責任，而其他上級承攬人，只負連帶責任關係。因此筆者建議，公共工程的

「安全衛生」責任，必須由得標的公司「從頭至尾」負責。另建議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二條：「本法所稱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加入「…..當雇
主以其工作交付承攬時，仍應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如此第一級承攬人才不至

於隨「意」將其工程交付給「不良」、「不肖」之廠商，亦能促雇主將工程交付他

人承攬後，仍會確實負起安全衛生管理之執行與監督之責。也才能真正防止「安

全」不至於在「轉包」過程中被剝削與被犧牲。 
 
四、最終目標：「勞動安全」入憲，「經濟發展應以勞動安全為前提。國家應

保障勞動者之工作安全，肯定其對社會之貢獻，並應對遭遇工作傷害之勞動者之

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並妥善照顧其眷屬之生活。」八百萬的勞工及工人

階級家庭，要求得很卑微也很具體:「快快樂樂工作，平平安安回家」。243 
 

                                                                                                                                       
責任。」 
242 王明慧，政府採購法面面觀，http://www.arch.net.tw/modern/month/227/227-2.htm。 
243 有關「勞安入憲」的議題與主張可參見，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573.html。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90511&sort2=工作傷害受
害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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